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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辦法依著作權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申請強制授權之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音樂著作之著作樣本一份。 

三、有關證明文件。 

 

第 3 條 

前條第一款之申請書，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記載下列事項，由申請人或代理

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出生或設立年、月、日及住、居所。申請人為法人者，

其代表人之姓名。 

二、由代理人申請者，其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代理人為法人者，其代表人之

姓名。 

三、音樂著作之著作名稱。 

四、音樂著作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國籍。 

五、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國籍及住、居所；申請人如知悉有代

理人，其姓名或名稱及其住、居所。但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則記載被授權人

之姓名或名稱、國籍及住、居所；申請人如知悉有代理人，其姓名或名稱及其住、

居所。 

六、錄有音樂著作之銷售用錄音著作之名稱及其公開發行滿六個月之說明。 

七、欲利用音樂著作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之說明。 



八、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擬附著之媒介物及其批發價格。 

九、預定發行數量。 

十、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 

音樂著作未標明前項第三款之事項者，免予記載；其著作財產權人、專屬授權之

被授權人及其代理人住、居所不明者，亦同。 

音樂著作如合於本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之情形者，其申請書應記載首次發行之國

家或地區及該款規定發行事實之日期。 

音樂著作如合於本法第四條但書規定之情形者，其申請書應記載符合該規定之相

關事實。 

 

第 4 條 

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有關證明文件，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係指下列文件： 

一、銷售用錄音著作錄有音樂著作之證明文件。 

二、前款銷售用錄音著作公開發行滿六個月之證明文件。 

 

第 5 條 

委任他人代理申請強制授權之許可者，應檢具委任書或代理權限之證明文件。代

理人變更或解任時，經以書面通知著作權專責機關後，始對著作權專責機關發生

效力。 

 

第 6 條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係外國公文書者，應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或經中華民國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認證。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係外文者，應檢具中文譯本。 

 

第 7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申請後，應通知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及其代理人，其音樂

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通知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及其代理人；其住、居所均不明

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將申請書內容公告之。 

前項之人接獲通知或於著作權專責機關公告後三十日內，得以書面就第三條第一

項申請書內容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陳述意見。 

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委任他人代理或陳述意見者，應檢具委任書或代理權限之

證明文件。代理人變更或解任時，經以書面通知著作權專責機關後，始對著作權

專責機關發生效力。 

 

第 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一、未依規定繳納申請費者。 



二、申請書未經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者。 

三、申請書應載事項未記載或記載不完整者。 

四、申請書記載事項與其證明文件或音樂著作之著作樣本不符者。 

五、應檢具之文件欠缺者。 

六、其他得補正之情形者。 

 

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不予許可： 

一、著作權專責機關依前條規定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

正。 

二、不符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三、申請書所記載之事項不實。 

 

第 10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不予強制授權之許可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音樂著

作著作財產權人及其代理人，其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通知專屬授權之被授

權人及其代理人。 

 

第 11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者，應公告並通知申請人、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

及其代理人，其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通知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及其代理

人。 

 

第 12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者，應同時告知使用報酬之計算方法及許可利用之

方式。 

申請人應給付之使用報酬，其計算公式如下： 

 

使用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批發價格×5.4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數量 

報酬＝─────────────────────────────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 

 

依前項計算公式計算之使用報酬低於新臺幣二萬元者，以新臺幣二萬元計算。但

申請人如有特殊事由，經檢具證據證明者，得逕以前項規定計算之。 

 

第 13 條 

申請人提存使用報酬者，應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 

 



第 14 條 

申請人未給付使用報酬者，不得利用音樂著作錄製銷售用錄音著作。 

 

第 15 條 

申請人取得著作權專責機關強制授權之許可者，不得轉讓其許可或禁止他人另行

錄製。 

 

第 16 條 

申請人申報之預定批發價格低於實際批發價格或預定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高於

實際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致使用報酬高於依第十二條規定給付之數額者，應

補足之。 

申請人經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後，如欲增加其被許可發行之數量者，應

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變更發行數量。 

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前項變更者，應公告並通知申請人、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

及其代理人，其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通知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及其代理

人。 

 

第 17 條 

依本辦法許可錄製之錄音著作重製物，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音樂著作之著作名稱。 

二、音樂著作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三、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之年、月、日及文號。 

四、銷售之區域。 

五、足以識別發行數量之序號。 

六、錄音著作重製物之產品標題名稱及代號。 

音樂著作未標明前項第一款之事項者，免予記載。錄音著作重製物無前項第六款

之事項者，亦同。 

申請人應於第一項錄音著作重製物出版後十四日內繳交樣品一份予著作權專責

機關、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及其代理人，其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繳交予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及其代理人。但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專屬授權之被授權

人及其代理人之住、居所不明者，不在此限。 

 

第 18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者，應公告並通知申請

人、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及其代理人，其音樂著作已專屬授權者，應通知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及其代理人。 

著作權專責機關為前項撤銷或廢止許可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